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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事项网上办理工作规程（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信访事项网上办理工作规范化建设，提高工作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根据《信访条例》规定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通过国家信访信息系统登记、受理、办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来信、来访、网上信访
	第三条  信访事项网上办理工作应坚持的原则：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

	第二章 登  记
	第四条  通过来信、来访、网上信访提出的信访事项均应客观、准确、及时登记录入国家信访信息系统。
	第五条  登记时应逐一录入信访人姓名（名称）、地址、信访人数、信访目的、问题属地、内容分类、所属系统
	第六条  登记录入信访事项时，应进行判重。

	第三章 信访工作机构的受理办理
	第七条  对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不服下列组织、人员的职务行为的信访
	第八条  对下列信访事项不予受理：
	第九条  对下列信访事项不再受理：
	第十条  如信访人提供明确联系方式的，应通过电话、短信、网络或书面等形式告知其信访事项受理情况（告知
	第十一条  对初次信访事项，应在 15 日内区分不同情况，按下列方式办理：
	第十二条  对重复信访事项，根据情况按下列方式办理：
	第十三条  对信访人提出的可以通过各种行政程序（包括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救助、技术鉴定
	第十四条  对需要交办的重要信访事项，可直接或通过下级信访工作机构交由有权处理行政机关办理，交办机关
	第十五条  对信访事项中带有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特别是有关政策性的问题，应综合分析研判，及时向本级
	第十六条  对一段时间内某一地方、领域反映突出、集中的信访事项，向有关地方党委政府、工作部门或信访工

	第四章 有权处理行政机关的受理办理
	第十七条  有权处理行政机关收到信访事项后，应按照本规程第五条规定进行登记，按照本规程第七条、第八条
	第十八条  办理信访事项基本流程：
	第十九条  信访人接受处理意见并明确表示不再信访的，申请复查（复核）期限届满后有权处理行政机关予以结
	第二十条  信访人提出复查（复核）申请的，复查（复核）机关审查后，应出具《申请复查（复核）受理（不予
	第二十一条  有权处理（复查、复核）行政机关向信访人出具的受理告知书、不予（不再）受理告知书、延期办

	第五章 督查督办
	第二十二条  对交办、转送的信访事项，交办、转送机关要通过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及时检查有关地方和部门办理
	第二十三条  网络督办、电话督办一般适用于未按规定期限办结的信访事项，由交办、转送的业务部门负责。
	第二十四条  约谈督办一般适用于需要沟通协商的已交办信访事项，由交办信访事项的业务部门约谈。约谈督办
	第二十五条  实地督查一般适用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信访事项、已有处理意见但信访人评价不满意或仍不断重
	第二十六条  对在信访工作中推诿、敷衍、拖延、弄虚作假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督办机关应向有
	第二十七条  督查督办信访事项的结果，要及时录入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实现资源共享。

	第六章 公开和评价
	第二十八条  信访事项处理过程和办理结果要在网上及时向信访人公开，主动接受监督，实现信访事项的可查询
	第二十九条  对于纳入群众满意度评价的来信、来访事项，由国家信访信息系统向信访人手机发送查询码，告知

	第七章 工作纪律
	第三十条  工作人员要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依照《信访条例》相关规定及时办理信访事项。严禁以任何名义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程所称信访事项，不包含涉密内容的信访事项，涉密事项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二条  适用本规程的信访事项的档案管理工作，按照各地各部门相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三条  本规程附件所列文书模板供各地各部门作范本参考。
	第三十四条  本规程由国家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